
醫學院適任性評量中有關研究部份之評量修訂： 

修訂：105.06.30 院務會議決議 
105.08.12 院務會議通過 
105.12.22 校務會議通過 

研究的部份：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一、 研究型教師： 

(一)執行研究計畫之項目、金額：…(略) 

(二)論文發表佔 70%：(三年內之論文累計[受評年度元月一日前]) 

1.基礎醫學教師： 

(1)計分方式：參考原科技部生物處訂定RPI值之計算方式計算論文指

標(詳見論文點數計算表)，自行選擇六篇論文，分母以450計算。 

(2)評分標準： 

 

三年內有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三年內未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論文指標 論文指標 

三年內有一篇以下條件 

之第一或通訊作者論文 

(本條文自通過後三年適用) 

講師 ≧ 30 分 ≧ 40 分 IF ≧ 1 或 Ranking ≦ 75% 

助理教授 ≧ 60 分 ≧ 65 分 IF ≧ 2 或 Ranking ≦ 50% 

副教授、教授 ≧ 70 分 ≧ 75 分 IF ≧ 3 或 Ranking ≦ 25% 

達以上標準即給予 70％之分數，低於者依比例計算。 

2.護理、物治、職治、呼治、醫放及早療等系所及臨床資訊與醫學統

計研究中心教師： 

(1)計分方式： 

作者性質 

論文分數 
第一或通訊 第二、第三 第四 其他 

SCI、SSCI、EI 期刊 或 

科技部評定為績優國內期刊 
3 2 1 

非 SCI、SSCI、EI 期刊(限講師使用) 1 0.5 0.3 0 

(2)評分標準： 

 

三年內有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三年內未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論文總分 論文總分 

三年內有一篇以下條件 

之第一或通訊作者論文 

(本條文自通過後三年適用) 

講師 ≧ 6 分 ≧ 7 分 IF ≧ 1 或 Ranking ≦ 75% 

助理教授 ≧ 9 分 ≧ 10 分 IF ≧ 2 或 Ranking ≦ 50% 

副教授、教授 ≧ 12 分 ≧ 14 分 IF ≧ 3 或 Ranking ≦ 25% 

達以上標準即給予 70％之分數，低於者依比例計算。 
 

一、執行研究計畫之項目、金

額：…(略) 

二、論文發表佔 70%：70%：

以長庚名義發表之論

文，評給分數如下：(三年

內之論文累計[受評年度

元月一日前]) 

(一)基礎醫學教師：(論文指

標以現行科技部生物處

訂定之 RPI 值為計算方

式，自行選擇六篇論

文，分母以 450 計算) 

(二)…..(略) 

1.調整條

文順序 

2.增加三

年內未執

行科技部

或國衛院

計劃者之

論文品質

要求，並

以表格方

式說明。 

(三)未以長庚名義發表之論文，不予計分。 

(四)Biomedical Journal(原長庚醫誌)論文等同SCI(SSCI)等級論文。 

(三)教學型教師…..(略) 

(四)未以長庚名義…..(略) 

(五)有發明專利、技術轉移或產學合作成效者，折抵論文積分雜誌分類

(J)分數如下：…(略) 

(五)有發名專利、技術轉移

或產學合作成效者，折

抵論文積分如下：…(略) 

(六) Biomedical 

Journal…..(略) 

二、教學型教師比照通識中心自然學科之規定。 三、從 100 學年度起，連續三

年沒有科技部、國衛院計

劃者，…..(略) 



研究部份之評量：                                       105.12.22 校務會議通過 

部門別 評量重點 

醫學院 ㄧ、研究型教師： 

(一)執行研究計畫之項目、金額：佔 30%。過去三年內(受評年度元月一日前)需至少執行(主

持)一項校外計劃(科技部、國衛院，不含校內計劃)，金額在 60 萬以上者給全數（每萬

元 0.5%，最多 30%）。衛生署、農委會、工研院、國健局、體委會、衛生局、勞保局、

勞委會、原能會、核研所、經濟部、教育部、產學合作之計畫主持人(不含共同、協同

主持人)以 60%計給，講師擔任院內計劃之主持人亦以 60%計給。講師擔任上述研究計

劃之共同主持人者，比照上述評比之 50%計給。 

 

(二)論文發表佔70%：(三年內之論文累計[受評年度元月一日前]) 

1.基礎醫學教師： 

(1)計分方式：參考原科技部生物處訂定RPI值之計算方式計算論文指標(詳見論文點數

計算表)，自行選擇六篇論文，分母以450計算。 

(2)評分標準： 

 

三年內有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三年內未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論文指標 論文指標 

三年內有一篇以下條件 

之第一或通訊作者論文 

(本條文自通過後三年適用) 

講師 ≧ 30 分 ≧ 40 分 IF ≧ 1 或 Ranking ≦ 75% 

助理教授 ≧ 60 分 ≧ 65 分 IF ≧ 2 或 Ranking ≦ 50% 

副教授、教授 ≧ 70 分 ≧ 75 分 IF ≧ 3 或 Ranking ≦ 25% 

達以上標準即給予 70％之分數，低於者依比例計算。 

2.護理、物治、職治、呼治、醫放及早療等系所及臨床資訊與醫學統計研究中心教師： 

(1)計分方式： 

作者性質 

論文分數 
第一或通訊 第二、第三 第四 其他 

SCI、SSCI、EI 期刊 或 

科技部評定為績優國內期刊 
3 2 1 

非 SCI、SSCI、EI 期刊(限講師使用) 1 0.5 0.3 0 

(2)評分標準： 

 

三年內有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三年內未執行 

科技部、國衛院計劃 

 

論文總分 論文總分 

三年內有一篇以下條件 

之第一或通訊作者論文 

(本條文自通過後三年適用) 

講師 ≧ 6 分 ≧ 7 分 IF ≧ 1 或 Ranking ≦ 75% 

助理教授 ≧ 9 分 ≧ 10 分 IF ≧ 2 或 Ranking ≦ 50% 

副教授、教授 ≧ 12 分 ≧ 14 分 IF ≧ 3 或 Ranking ≦ 25% 

達以上標準即給予 70％之分數，低於者依比例計算。 



部門別 評量重點 

(三)未以長庚名義發表之論文，不予計分。 

(四)Biomedical Journal(原長庚醫誌)論文等同SCI(SSCI)等級論文。 

(五)有發明專利、技術轉移或產學合作成效者，折抵雜誌分類(J)分數如下： 

No. 類    別 基礎 護理等系所 

1 國內發明專利 2.5 1 

2 國外發明專利 3 1 

3 技轉金台幣 20 萬元以下之技術移轉 2.5 1 

4 技轉金台幣 20-50 萬元(含 20 萬元)之技術移轉 3 2 

5 技轉金台幣 50~100 萬元(含 50 萬元)之技術移轉 4 2 

6 技轉金台幣 100 萬元以上(含 100 萬元)之技術移轉 5 3 

註 1 同一項發明獲多個國家(多處)專利者仍視為一件專利，選其最高之分數計分；已有發明之新型

改良不視為另一件專利；專利且有技轉者採其一或較高之技轉分數計分，不能分為兩次計分。 

註 2 同一專利或技術移轉之所有共同發明人或技術共同所有權人（立合約人）2 人使用。 

註 3 技轉金額以技轉合約所載為準，以同一專利或同一技術之技轉累計總金額計算。 

註 4 非真正技術移轉產生之技轉金，如研究計畫之先期技轉金等，不能視為上表所列之技轉金項目.  

 

二、教學型教師比照通識中心自然學科之規定。 

 


